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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

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二十七期） 

 

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、“北京汽车”)

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。中信建

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建投证券”）作为辅导机

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(2020 年修订)》《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,以及《北京

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汽车

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辅导协议》”）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

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: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作为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，中信建投证券指派隋玉瑶、

潘可、刘展、杨宇威共四人参与辅导，隋玉瑶担任辅导小组组长。 

参与本期辅导工作的中介机构还包括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。 

在此期间，中信建投对北京汽车的辅导工作主要包括： 

1、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等方式与辅导对象相关人员进行沟

通； 

2、采用出具备忘录、会议纪要等书面形式提出专业建议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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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； 

3、根据确定的整改方案督促公司进行整改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本期辅导内容主要包括跟踪公司 2021 年度全年经营业绩情

况等重要事项，对公司进行持续尽职调查并跟踪尽职调查中发现

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等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在辅导期间，辅导人员通过对公司相关人员访谈、研究公司

提供的资料等方式，对公司运作中的有关问题及相应的规范措施

进行深入探讨，同时对公司重大事项决策过程进行了考察，了解

公司最新动态和经营情况。 

在充分了解公司运作情况的基础上，辅导人员重点关注了公

司日常经营、三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情况、历次股权变动的

合法合规性、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备性等情况。就上述事项与

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及部门负责人、会计师、律师进行了多次专题

磋商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整改建议和方案，并督促公司切实落实。 

本次辅导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，并且为下一步公司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上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北京汽车于 2014年 12月在境外首次公开发行 H股并在香港

联交所上市，公司已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。公司与辅导机构、

律师根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

准则》等法律法规修订或制定了相关公司治理制度，2017 年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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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6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及 2017年 12月5日召开的股东大会，

分别审议通过符合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规定的制度

及管理办法，公司治理进一步完善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上述审议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股东

大会决议有效期已届满，尚需重新召开股东大会延长决议有限期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，中信建投证券将继续安排由隋玉瑶等四人组成的

辅导小组，及其他中介机构共同继续按照辅导协议和辅导计划安

排完成辅导工作。 

在辅导过程中，中信建投证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

和北京汽车的实际情况，及时调整辅导方案和计划，以达到最佳

的辅导效果。目前公司尚无确切的 A 股 IPO 申报计划，具体计划

以公司公告为准。 




